电梯维护保养服务要求

一、维护保养电梯资料：

	序号
	设备  名称
	制造单位     （型号）
	额定     载重量(KG)
	额定   速度(m/s)
	层站  层门
	发证日期
	使用证       编号
	注册编号
	自编号
	安装   位置

	1
	乘客

电梯 
	通力

KONE NMonoSpace
	1600
	1
	6层      6站      6门
	2024-

11-15
	梯11川B06990（24）
	3110100762024FW82469
	MZ-8
	门急诊及业务大楼

	2
	乘客

电梯 
	通力

KONE NMonoSpace
	1600
	1
	6层      6站      6门
	2024-

11-15
	梯11川B06989（24）
	3110100762024FW82478
	MZ-8
	

	3
	乘客

电梯 
	通力

KONE NMonoSpace
	1600
	1
	6层      6站      6门
	2024-

11-15
	梯11川B06987（24）
	3110100762024FW82549
	MZ-8
	

	4
	乘客

电梯 
	通力

KONE NMonoSpace
	1000
	1
	6层      6站      6门
	2024-

11-15
	梯11川B06988（24）
	3110100762024FW82567
	MZ-8
	


二、电梯维护保养服务要求：
（一）服务起止日期：2025年11月7日零时至2027年12月21日24时。
（二）在确保电梯安全运行的前提下保证电梯正常运行。

（三）在保证电梯安全运行及功能的前提下降低电梯维护保养及维修成本。

（四）日常维护保养及维修应遵守的标准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
2.现行《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（TSG T7001-2009）》、《电梯维护保养规则（TSG T5002-2017）》和《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（TSG 08-2017）》等国家相关电梯的维修保养及使用管理的最新标准；

3.电梯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；

4.电梯维护保养合同。

（五）维保费用内含：标准维护保养费用（提供单台维保费用明细）、维修费用（含200元以下常用电梯零配件）、载重试验费用、定期检验费用和年度自行检测费用。

三、维护保养单位的义务：

（一）维护保养单位须提供国家颁发在有效期内的相应资质，并提供具有相应资质的维保、维修人员的姓名、通迅号码和有效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（须加盖聘用单位印章）。

（二）维修、维保作业时，须有2人及以上持证人员在场，方可作业。

（三）提供电梯维保单位24 小时应急响应服务，且能在接到故障或事故报警后30分钟内到达现场，并能提供正常连续的服务直至故障或事故排除。对电梯困人事故要求在到达现场后30分钟内把乘客从轿厢中救出、对一般常见故障要求在60分钟内排除，对特殊故障应在普遍认可的合理时间内解决，不得拖拉。

（四）提供标准维护保养，免费提供200元以下的常用电梯零配件。并向电梯使用单位提供《免费电梯零配件以及需付费的电梯零配件费用清单》。对更换下来的废旧电梯材料由电梯使用单位处置。
（五）在维修、维保作业中，发现安全隐患，需及时告知甲方，并立即维修、处理，不得短接各部位的安全连锁装置。

（六）在维保有效期内时，负责电梯机房、轿顶、对重、井道、底坑及层门门套等部位的清洁卫生，保证轿厢照明和风扇的有效和清洁。

（七）电梯维保单位在为使用单位电梯实施维修、维保作业时，因自身原因造成的人员伤害及财产损失，有电梯维保单位自行全部负责，电梯使用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（八）电梯维保单位负责依照国家相关规定办理《电梯年检》相关手续（含定期检验和年度自行检测）进行定期检验或年度自行检测（自行检测机构必须要有自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认可），定期检验和年度自行检测结论必须为“合格”，并取得《电梯使用标志》。

（九）电梯维保单位协助使用单位建立完善安全技术档案；每年为使用单位电梯司机做1至2次电梯专业知识讲座和应急处置培训。

四、使用单位的权利：

使用单位有监督电梯维保单位依照国家最新法律、规范以及《电梯维护保养合同》履行维护保养的权利，对违反合同约定，拒不整改，使用单位可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终止合同，造成人身、财产损失的，可追加必要赔偿。

